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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宜蘭縣運動會 05-室內排球技術手冊 

 

一、 比賽日期：110 年 3 月 6 日 

二、 比賽地點：宜蘭縣立礁溪國中 

第一條、 競賽項目：室內排球男子組、室內排球女子組 

第二條、 參賽資格： 

         (一)年滿 15 歲者(民國 95 年 3 月 6 日前出生)皆可向各鄉鎮市公所報名參加，每           

人限報名一隊。 

         (二)戶籍規定：凡中華民國國民，在其代表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連續滿（含）       

半年以上（即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含以前設籍者，且至報名該競賽種類賽事完成

前，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 

第三條、 比賽用球：MIKASA 五號皮質彩色球。 

第四條、 比賽制度：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室內排球規則，並以三局二勝定勝負，

第三局決勝局採 15 分制。 

第五條、 獎勵辦法：前三名頒發每人獎牌一面。 

第六條、 選拔：比賽中聘請專業人士數人，進行 110 年全國運動會室內排球代表隊選拔(因

故無法報名參加比賽者，如代表隊執行教練需要時，由宜蘭縣體育會排球委員會進

行徵招參賽) 

第七條、 申訴： 

(一)爭議事項中規則未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有關球員資格問題之申訴，應於該場正式比賽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第八條、 附則： 

(一)遇有比賽時，須依規定時間前 15 分鐘到場。凡超過比賽時間未出賽者，則沒收

該場比賽。 

(二)比賽時間如有更動，則以大會公告時間為準。 

(三)球員服裝顏色樣式應統一，需有號碼。 

(四)各隊球員如有冒名頂替，經查屬實，沒收該局比賽；如屬球員資格不符者，則

沒收該球員已出賽之局。 

(五)如有未盡事宜，則以大會決議為主。 

(六)聯絡人:陳志達  電話:0919-817121 

第九條、 本技術手冊經宜蘭縣政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